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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多元語言文化國家，惟隨著時間推演及政經脈絡更迭，部分族群語言已面臨傳承危機，爰為

復振及保存臺灣母語文化，行政院核定「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本文謹就方案之規劃內容及預

算編列情形作簡要說明，以供各界參考。

嚴于屏、張瑋婕（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專員）

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預算

編列情形

論述 》預算‧決算

壹、前言

臺灣語言種類豐富，成為

我國重要文化特色與資產，為

保障臺灣語言文化，並尊重國

家多元文化精神，政府陸續於

106 年公布施行「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法」、107 年公布修正

「客家基本法」、108 年公布

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等，

以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

及發展。

復依「國家語言發展法」

第 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定期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研議、協調及推展國家語言發

展事務，文化部爰於 110 年首

次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廣徵各界意見，行政院蘇前院

長貞昌亦於會議中表示，政府

應積極保存即將凋零消逝之語

言，並指示行政院成立「國家

語言推動會報」，由院長擔任

召集人，責成各部會共同推動

國家語言復振及發展，定期召

開會議盤整資源，嗣於 111 年

核定「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

案」，以提升國人母語復振意

識及建立友善多元之語言發展

環境。本文謹就方案之規劃內

容及預算編列情形作簡要說

明。

貳、臺灣語言文化現

況及問題評析

依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3 條

規定，國家語言係指臺灣各固

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

手語。然而臺灣語言種類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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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包括閩南語（含南部腔等

4 腔調）、客語（含四縣腔等 6

腔調）及阿美族語等 16 族 42

種語言別，惟目前多係以華語 

（國語）為主要使用語言，其

他如臺灣台語、客語及原住民

族語，抑或臺灣手語等之使用

場域及機會已漸縮減，且多數

國民亦無法流暢地使用上開語

言進行交談，復因以往法令並

未明確規範各類語言之主管機

關及相關保障或推動措施，致

部分語言面臨傳承危機，主要

問題癥結如下：

一、部分語言無權管單位

或資源分配不均

客語及原住民族語等業

務，係集中於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原民會）及客家委

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等業

管相關語言法令之主管機關，

而臺灣台語、馬祖語及臺灣手

語等，過去則未於法令中明定

主管部會及權責，致相關部會

所提措施，易有資源重複或

分配不均之情形，故而需加強

跨部會業務合作，並整合部

會、市縣政府及民間團體之資

源及力量，優先投入至瀕危語

言，以改善語言消逝或斷層 

危機。

二、語料保存量能不足，

文字轉記困難

多數國家語言因腔調多

元、無標準化文字及音標，僅

得以口述方式傳承，致漸瀕危

或失傳，而語料庫除具有保存

功能，也有助於傳承在地文化

與知識等，近年原民會、客委

會、教育部等雖已開始建置相

關語言之資料庫，惟應積極整

合，並持續推廣標準化書寫系

統或本土語言輸入法等，並儘

量以文字、語音或影音保存，

以增加語言能見度，作為未來

推動數位科技應用之基礎。

三、使用環境式微，傳承

意識待強化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 年

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顯示，6

歲以上本國籍常住人口 2,179

萬人，主要使用語言為華語者

占 66％，顯示多數國人仍使用

華語作為日常交談，又文化部

於同年進行「面臨傳承危機國

家語言調查」亦指出，臺灣台

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等，在

三代之間之流失率介於 60％至

90％，顯示家庭已逐漸喪失傳

承語言功能，另臺灣手語之積

極使用者中，僅 50％之聽語障

人士能流利使用，爰應增加國

人接觸各類語言之機會，營造

多語言發展之環境，促使國家

語言融入家庭、學校或日常生

活。

參、政策主軸及內涵

為確保面臨傳承危機之語

言得以永續傳承，文化部及相

關部會自 106 年起陸續推動國

家語言發展法等相關法規之立

法或修法作業（下頁表 1），

並於 110 年首次召開國家語言

發展會議，經蒐整各界意見

後，由文化部彙整原民會、客

委會及教育部等部會之語言業

務及經費需求，研提「國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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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整體發展方案」，並奉行政

院 111 年 7 月 15 日核定，期有

效提升年輕人學習興趣及使用

能力，培植國家語言專業人才

及教學師資，營造人人都想說，

處處可以說之永續傳承環境，

相關政策主軸如下：

一、明定部會權責範圍，

定期進行語言普查

由文化部承擔臺灣台語、

馬祖語及臺灣手語等無權責

之國家語言業務，並主動協助

各部會或配合行政院協調相

關業務，如語言認證、新創詞

等。另文化部業於 109 年辦

理「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調

查」，以瞭解現行除華語以外

其他國家語言使用情形，蒐集

傳承問題及解決對策，該部並

預計於 112 年及 114 年啟動

第 2 次、第 3 次國家語言調查

計畫，以持續追蹤各語種之復

振程度。

二、完備語料資料庫及標

準化書寫系統，增加

流通性

為有效傳承國家語言，透

過錄影或錄音之方式，與耆老

及專業人士進行訪談，採集與

記錄各族群之口語語料，並建

置及整合各國家語言資料庫，

以齊備各國家語言之語料基

礎，另加強推廣書寫系統，藉

由建置國家語言輸入法及編纂

辭典，系統性地將原始語料文

字化，增加通用程度。

三、營造沉浸式語言環境

及擴充線上資源，多

元語言並重

為擴大國人學習與接觸本

土語言之機會，加強推動國家

語言師資培育及完備各語種之

直播共學平臺，以向下扎根之

方式，自幼兒園起，直至 12 年

國民教育，推動沉浸式之學習

環境。另建置國家語言數位資

源網，供社會大眾線上學習課

程，進而推展至終身學習，提

供國人自小終老全面性學習機

會及獲得資訊之管道。

表 1　國家語言政策推動歷程

日　期 辦　理　成　果

106 年 6 月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布施行

107 年 1 月 客家基本法修正施行（將客語納入國家語言）

108 年 1 月 國家語言發展法公布施行

109 年 3 月 辦理「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調查」

110 年 7 ～ 10 月 辦理首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111 年 7 月 行政院核定「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111 年 8 月 行政院核定「國家語言發展報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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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語言生活化及現

代化，肯定多元語言

價值

鼓勵母語家庭及社區，由

家庭、學校及社會同步推展及

提倡使用母語，並擴展出版品、

影視音傳播節目之類型及質

量，或與民間合作發展有聲書、

動漫等多元跨領域應用內容。

另全面性辦理各項語言推廣活

動及推動古地名重現，並於文

化館所等公共環境，提供本土

語言及手語服務，使國人能頻

繁接觸本土語言，提升國人使

用意識及機會，進而營造使用

多元語言之傳播環境。

肆、國家語言整體發

展方案經費內容

與預算編列情形

「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

案」期程自 111 年 6 月至 115

年度，總經費 321 億元，分別

由文化部、原民會、客委會及

教育部編列相關預算辦理（表

2），並從家庭、學校、社會等

不同領域，規劃推動語言復振

及發展，相關辦理內容如下：

一、文化部

核定經費 81 億元，截至

112 年度止，已編列 22 億元，

係規劃與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政

策，以及承擔與推動無權責之

國家語言業務，並透過結合現

有影視音頻道等資源，提升年

輕人使用意識及動機。主要辦

理項目包括加強語料蒐集及保

存、補助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

進行語言創作與應用、推動藝

文場館語言友善環境、標準化

書寫系統、辦理語言認證等。

二、原民會

核定經費 73 億元，截至

112 年度止，已編列 28 億元，

係持續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生活

化，並運用現代科技升級族人

族語文化，以增加原住民族語

言使用人口數。主要辦理項目

包括補助民間團體製播原住民

族節目或廣播等影視音內容、

推動原住民族語人才拔尖計畫

與沉浸式教學環境、培植地方

表 2　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經費核定及編列情形

單位：億元

主管

機關
主要業務內容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及

以後年度
總計

合計 33.6 74.0 213.6 321.2

文化部

規劃與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政策

，臺灣台語、馬祖語及臺灣手

語相關語言業務等。

4.9 17.5 58.9 81.3

原民會 原住民語相關語言業務。 9.5 18.3 45.0 72.8

客委會 客語相關語言業務。 10.8 17.7 54.7 83.2

教育部
學齡前兒童及各級學校國家語

言教育等。
8.4 20.5 55.0 83.9

說　　明：111 及 112 年度係法定預算數，113 至 115 年度將由各機關視業務需要及實際執行情形，

循年度預算辦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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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推廣人員及優化原

住民族語認證等。

三、客委會

核定經費 83 億元，截至

112 年度止，已編列 29 億元，

係提升客語使用意識與曝光

度，營造客語友善環境。主要

辦理項目包括補助民間團體製

播客語節目或廣播等影視音內

容、推動多態樣客語學習計畫、

獎勵地方政府推廣本土語言社

區及辦理客語語言認證等。

四、教育部

核定經費 84 億元，截至

112 年度止，已編列 29 億元，

係完備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並提供多元師資培

育管道，以及持續擴充線上資

源，營造本土語言友善及生活

化之使用環境。主要辦理項目

包括辦理本土語文與臺灣手語

教學影片、增加教學師資與課

程、補助學校課餘時間辦理本

土語文多元學習活動及優化辦

理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等。

伍、結語

語言係國家文化之底蘊，

而臺灣各族群語言皆應受到相

同保障，文化部及相關部會已

透過完備法律及提出相關語言

復振等計畫，共同推動辦理國

家語言整體發展，期望透過落

實本土語言現代化、生活化，

增進國人使用母語之機會及興

趣，進而從中獲取本土語言之

文化內涵，另各部會亦應適時

檢視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之

推動成效，以作為未來語言發

展政策研訂與推動之參據，並

落實語言平權，帶動社會重視

語言文化之保存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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